
吉首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录取方案

根据《吉首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结合我院实

际，制定我院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方案如下：

一、复试工作的组织机构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

院研究生的复试、录取工作，保证其公平、公开、公正性。

1、复试小组

复试小组由 3名以上研究生导师，及 2名书记员组成。

2、申诉人及电话：潘金凤 0743-8563673

二、复试资格的确定

1.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的考生，复试资格线为国家公布的初试成绩

分数线，凡达到国家复试资格线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2.调剂考生复试资格线和其它要求：初试成绩达到其调出专业所

在学科门类 B 类地区国家线，且得到我院的复试通知方可参复试。其

它要求为：全日制本科毕业学校必须为二本及以上，985、211 及一

本学校优先调剂，学科背景为与信息科学相同或相近的学科。调剂流

程请登录吉首大学研究生处网站查看。

三、复试形式和内容

1、外语能力测试

外语测试采取听说交流的形式（面试）。每名考生的测试时间不

少于 10 分钟，满分 100 分。



2. 专业课笔试

专业课笔试科目为《人工智能》，考试时间为 2小时，满分为 100

分。

同等学力考生、成人应届本科毕业生、本科结业、以及尚未取得

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考生加试科目为《线性代数》。考试

时间为 2小时，满分为 100 分。

3.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

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采用面试形式，主要考查考生的专业知识结

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以及思想道德品质、心理健康，

满分 100 分。

四、复试要求与时间安排

第一志愿考生与调剂考生一同复试，分别排名，录取考生与复试

考生比例不低于 1︰1.2。

1.资格审查

时间：3月 28 日上午 9点

地点：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第一教学楼三楼 1305 室）

审查材料：身份证、准考证、毕业证书原件（应届本科毕业生持

学生证）及复印件、英语四（六）级成绩单、大学期间课程成绩单原

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加盖档案单位红章）等，并收取以上材料

的复印件。

缴纳复试费：对资格审查通过的考生，由学院按湖南省物价局核

准的 120 元/生的标准统一收取复试费。



2.笔试《人工智能》（及加试《线性代数》）

考生须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学生证或毕业证，三证齐全方可参

加考试。

时间：3月 28 日上午 10点

地点：另行通知

3.面试

时间：3月 28日下午 16 点

地点和考生分组情况：面试前公布。

五、综合成绩与录取

1.综合成绩

初试成绩占 60%、复试成绩占 40%（外语能力测试占 10%、专业

课笔试占 15%、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占 15%），计算方式如下：

（1）初试总成绩÷5×0.6=A；

（2）复试成绩 B=外语能力测试成绩×0.1+专业课笔试成绩×0.15+综

合素质及能力测试成绩×0.15；

综合成绩=A+B。

2.录取

综合考虑，择优录取。我院将严格按照综合成绩排名录取，但有

以下情况之一者，不予录取：

（1）专业笔试成绩不合格者（60分为合格分）；

（2）综合面试成绩不合格者（60分为合格分）；

（3）政审或体检不合格者；



（4）加试成绩不合格者（60 分为合格分）。

六、其它

1.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复试录取工作负全责，负责对我院复试

录取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学院招生领导工作小组组长为第一责任人。

2.确保信息公开。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复试录取工作的精

神，做到公平公正，在学校研究生处和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站上信

息全程公开，所有复试环节录像备查。

3.申诉受理。学院招生领导工作小组在复试录取结果公示 10 天

内接受考生申诉，根据申诉理由进行复议，并将复议结果告知考生。

4.考生的录取成绩将作为硕士一年级奖学金评定的主要依据之

一。

吉首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2017 年 3月 20日


